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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核心能力規劃與評核實施要點 

民國 99 年 6 月 24 日所務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 103 年 6 月 5 日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為確保本所設定之教育目標之有效達成，提供各科目教師課程設計及教學目標設定之準繩、

研究生學習輔導之參照，並協助研究生妥適規劃研習進程、循序選課、自我評量研習進展情

況以自我策勵，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所研究生核心能力之規劃與修訂，由所長邀請相關教師組成規劃小組，依據本所教育目標、

並配合本所所務發展策略委員會及課程諮詢委員會之建議擬定草案，送請本所課程委員會討

論通過、提請所務會議核備後公告實施，並配合課程規劃表之修訂，製作與修訂課程地圖，

供為研究生研習之參照。 

三、 本所課程規劃與教學設計、學生修業研習指導，均以本所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之達成為著眼。

課程規劃表、各科目之教學設計應於教學大綱中明確列示其與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之對應，

各科目亦應依據核心能力之養成擬定其教學目標，以利學生選課、學習輔導以及核心能力評

核。本所專用教學大綱（syllabus）表格另定之。 

四、 課程規劃表各科目對應核心能力之擬訂與評核，由任課教師依據該課所屬領域之主對應核心

能力項目，及其課程設計研擬各該科目對應之核心能力項目，每科目以三項為原則。擬訂後

彙交所長，委請學術小組評核其妥適性，提出建議案提交本所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登載

於課程地圖中公告實施。課程規劃表修訂時，各異動科目均需辦理評核。 

五、 教師對研究生修習各科目之評量，亦應對各該科目所欲培養之核心能力達成度予以評核。評

核方式以該科目學分數為總基數，除以其核心能力項目數所得商數即為單項之基數。該科目

及格者得各該項目之單項基數。除以抵免方式取得學分之科目外，各科目任課教師得自行決

定其對應之各核心能力項目在總基數額內之配額，並得就學生研習成果給予百分之五十以內

之加權評核。 
核准抵免科目由所長委請各該科目規劃教師，依教學大綱就該科目原始修習成果評核後，登

載於核心能力研習成果綜合評量表中。 
修習外系所課程取得之科目與學分，得由研究生陳請導師參照其課程內容與本所教育目標及

核心能力項目關連性予以評核後，送交辦公室登錄之。 

六、 本所研究生核心能力宜均衡發展，指導教授得就研究生學位論文主題需要，提高一至二項核

心能力之達成度，於研究生決定論文題目之當學期校訂期中考周前送交本所辦公室註記之。 

七、 研究生修習個別科目核心能力達成度之評核，由任課教師就其研習成果初評，彙交所長複核

後，登載於研究生核心能力研習成果綜合評量表。研究生應於三月初及十月初洽請本所辦公

室登錄於其研習護照。 
研究生核心能力達成度於申請學位論文考試前完成總評，每項核心能力達到六基數視為合

格。 

八、 本要點經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所務會議核備通過後實施，其修訂時亦同。 


